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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信息分类保护 
 

剌 森 
〔1〕 

 

摘  要：我国针对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保护制度存在保密规定过于原则化、保密

义务主体范围和保密范围过于狭窄、保密程序上缺乏透明的实施细则以及行政执法与民事诉

讼衔接不足的问题。不同类别信息的保护与公开需要考量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同价值目

标，其中主要的价值目标冲突表现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与被调查的经营者

申辩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宽大程序中重要证据的保护与后继诉讼中证据获得的需求之间的冲

突。首先，基于对不同价值目标的协调，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构建框架化的信息分类保

护规则，扩展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和保密范围，明确保密程序和措施。其次，按照信息在保

密程度和保密期限、当事人知情需求上的差异，应当将行政执法程序中不同类型的信息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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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通过了首次修订，在这次修订中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保密义务条

款被扩展，在原条文“保护商业秘密”的基础上，现法第 49 条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同时“对执法过

程中知悉的……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依法负有保密义务。同时，第 66 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

人员“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这一修订与近年

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下

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保护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精神相符，对于执法过程中的个体权利保障具

有重要意义。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应当被解释为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反垄断

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对其在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二是上

述信息仅应当用于执法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在执法信息公开方面，我国《反垄断法》第 52

条规定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针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应当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并可以将最终

处理决定向社会公布。从字面上来看，此处针对最终处理决定的公布并非一个强制性义务，而是反

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予以公布。涉及被调查的经营者的知情权以及陈述申辩权方面，我

国是通过行政告知制度来保障上述两项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下称《行政处罚法》）

第 44 条规定了行政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的告知义务，包括“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

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除了反垄断行政执法中的信息保护，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也存在信息保护的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9 号，下

称《垄断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 11 条为保密条款，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或者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开庭、限制

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保护措施”。但是《垄断民事纠纷司法

解释》并未解决反垄断执法机构所持有的证据是否可以向垄断行为的受害人披露，或者可以在后

继诉讼中被人民法院调取的问题。 

我国针对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保护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仅凭《反垄断法》第 49

条保密义务的规定，在缺乏实施细则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全面保护。其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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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保护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针对反垄断民

事诉讼中的证据收集问题，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之间在举证能力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现有的证据收集制度难以缓解原告在举证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鉴于此，多数研究支持

在反垄断民事诉讼程序中通过证据开示等制度便利证据的收集和获得，以为受害人提起后继诉讼

提供便利。
〔1〕但是，涉及反垄断执法机构所持有的证据的保护与开示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

当禁止宽大案件中的证据被披露。
〔2〕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对不

同类型的信息如何进行保护，哪些信息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或者允许特定当事人收集获得。鉴于

针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经营者集中、行政性垄断行为在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上的较

大差异，笔者在此集中于探讨针对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程序中的

信息分类保护问题。 

一、欧美反垄断法实施中信息分类保护的制度框架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2019 年针对 33 个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实施中查阅案件

档案与机密信息保护的调查，所有司法辖区都拥有对特定信息的保护制度，包括对商业秘密、国家

安全信息和个人数据的保护，并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当事人查阅案件信息。
〔3〕除机密信息和其他特定

类别的信息外，部分司法辖区允许查阅整个案件的档案，但也有司法辖区仅允许当事人查阅与认定

行为违法有关的信息材料。一些司法辖区允许对保密信息进行分类，在查阅方面对于特别敏感的信

息进行人员资格限制。鉴于各司法辖区在查阅档案与机密信息保护上面临着共通的问题，有必要在

比较的视野下对信息分类保护的框架、范围、程序以及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问题进行检视。 

（一）欧盟竞争法实施中的信息分类保护框架 

在欧盟竞争法的实施程序中，信息分类保护与信息公开是建立在多种目标之下的，包括程序

的有效实施、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以及执法公开透明原则。信息是否应当保密以及保密的范围也体

现了上述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具体来说，对竞争执法机构所持有的在公共执行程序中形成或

者获得的证据材料的保护和公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欧盟机构信息公开的形式，依据《透

明条例》（Transparency Regulation）〔4〕，任何企业或者公民都可以要求查阅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

                                                        
〔1〕 王先林：《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90 页；蒋岩波、喻玲：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其变革》，载《江西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第 166 页；厉潇逸：《反垄断私人诉讼的证据开

示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16 年第 8 期，第 138 页。 

〔2〕 时建中、袁晓磊：《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理据与路径》，载《法学杂志》2021 年第 1 期，第 86 页；剌森：

《我国反垄断宽大制度中的重要信息保护问题研究》，载《法学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76 页。 

〔3〕 OECD,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oundtable on Access to the Case File and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Annex to the 

Summary Record of the 130th Meeting of Working Party No. 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 Working Party No. 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 DAF/COMP/WP3/M(2019)2/ANN2/FINAL, p.2. 

〔4〕 Regulation (EC) No. 1049/2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30 May 2001 regarding public access to European 

Parliament, Council and Commission documents，OJ L1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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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机构的文件；二是在欧盟竞争法的公共执行与私人诉讼中，通过条例或者指令的方式授予相

关当事人查阅文件的权利，并对案件信息向社会公众予以公示。 

1.《透明条例》下的信息分类保护 

《透明条例》基于《欧盟条约》（TEU）第 1 条所确立的条约目的制定，旨在提升欧盟机构决

策的公开性，加强社会公众对欧盟机构运作的监督。《透明条例》构建了一个广泛的信息查阅框架，

采取“普遍允许 + 例外禁止”的立法模式，在确保社会公众拥有一个广泛查阅权的前提下，对涉

及特定利益的信息予以分类保护。原则上，《透明条例》允许所有与欧盟存在联结的主体申请查阅

欧盟机构所持有的文件，仅对需要保护的特定利益以“例外条款”（《透明条例》第 4 条）的形式

予以列举。 

首先，查阅主体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两类主体拥有同等的查阅权：一类是欧盟公民以及在欧

盟境内拥有住所或者注册办事处的自然人和法人，此类主体在申请查阅时无须提供任何理由；另

一类是在欧盟境内没有住所或者注册办事处的自然人和法人，此类主体在同等原则下也可以申请

查阅相关文件。这种查阅信息的权利来自《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42 条“查阅文件的权利”，该

条规定“欧盟的任何公民以及住所或者注册办事处在某一成员国的任何自然人或者法人，有权以

任何途径查阅本联盟各机构、机关、办事处和代理机构的文件”。
〔5〕其次，可被查阅的文件范围具

有广泛性，欧盟机构所起草、接收或者持有的所有文件均可以被查阅。最后，在“例外禁止”方

面，《透明条例》对涉及不同利益的文件进行了分类保护。《透明条例》第 4 条规定了四类查阅文

件的例外情况：第一类是绝对禁止查阅的文件，即一经查阅就可能会危及公共利益、个人隐私和

个人尊严的文件。第二类属于原则上禁止查阅文件，除非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公共利益使查阅合理

化。此类文件属于一经查阅就可能危及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商业利益、法院的司法程序和法律建议

以及搜查、调查和审计的实施。第三类是欧盟机构的内部文件，此类文件一经查阅就会危及欧盟

机构的决策过程，因此应当被禁止查阅，除非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公共利益使查阅合理化。第四类

是涉及第三方的文件，欧盟机构应当在咨询第三方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允许查阅。 

针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欧盟机构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同样应当遵循《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与《欧

盟运行条约》中关于保护个人数据的原则性规定。具体来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不适用于欧盟机构、机关、办事处和代理机构处理个人数据。上述机构处理个人数据的制度依据

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在欧盟机构、机关、办事处和代理机构处理个人数据方面保护自然人

以及此类数据的自由流动的第 2018/1725 号条例》（下称《第 2018/1725 号条例》）。
〔6〕在处理个人

数据时，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和透明原则，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

                                                        
〔5〕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OJ C326/391. 

〔6〕 Regulation (EU) 2018/172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October 2018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by the Union institutions, bodies, offices and agencies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Regulation (EC) No. 45/2001 and Decision No. 1247/2002/EC，OJ L 295/39. 本条例是对《第 45/2001 号条例》的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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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限于特定、明确和合法的目的，并且遵守数据最小化原则，确保持有的个人数据的完整性与

保密性。 

2.  欧盟竞争法实施程序中的信息分类保护 

首先，信息保护贯穿于整个公共执行程序，只有在证据查阅阶段和最终决定公示阶段会涉

及信息向特定人或者社会公众公开。查阅证据的权利是与保障当事人申辩权以及平等武装原则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rms）紧密联系的。当事人只有在了解欧盟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据的基

础上，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行使申辩权。在欧盟竞争法中，有权查阅证据的主体是被调查的经营

者（或者经营者协会）、举报人以及和解程序的参与人。被调查的经营者和经营者协会在收到

异议声明（statement of objections）之后，可以申请查阅欧盟委员会作出异议声明所依据的证

据。
〔7〕而举报人在收到欧盟委员会拒绝举报事项的意向或者异议声明之后，有权申请查阅作出

该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此外，在和解协商阶段，和解程序参与人有权申请查阅案件档案中所列

出的证据。 

欧盟委员会所持有的文件被划分为“可查阅的文件”和“不可查阅的文件”。其中，“不可查

阅的文件”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包含机密信息的文件，另一类是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竞争执法

机构的内部文件。
〔8〕在欧盟竞争法中，机密信息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商业秘密，也包括其他

需要予以保密的信息。机密信息具有三项特征，分别是仅为有限的人所知悉、披露会导致提供信

息的人或者第三方承受损害并且披露所损害的利益客观上是值得保护的。只要符合上述三项特征，

信息就可以被视为机密信息。而内部文件为欧盟委员会在执法过程中所作的会议记录等文件以及

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竞争执法机构、其他欧盟机构之间的通信函件。内部文件不构成证据，既不

能证明经营者行为合法也不能证明其违法，因此禁止查阅内部文件不会妨碍当事人行使申辩权。

此外，针对采取匿名形式与欧盟委员会进行合作的经营者，欧盟委员会也需要对其身份予以保密，

以防止来自竞争对手或者交易相对人的报复。而在最终决定公布阶段，禁止被公示的信息范围包

括机密信息、个人数据以及可能危及调查的信息，其中可能危及调查的信息包括宽大申请人向欧

盟委员会所提交的证据和信息。 

其次，在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可能会涉及竞争执法机构所持有的证据。2014 年，欧盟通过

                                                        
〔7〕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完成后，拟针对经营者采取临时性措施、处以罚款或者撤销集体豁免之前，应当向该经营者发出异议声明

（包含拟采取的最终决定以及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如果案件是基于举报而启动调查程序的，异议声明的非保密版本也应当发送给举报人，

以保障举报人表达意见的权利。如果第三方能够证明其对于案件具有足够的利害关系并要求参与听证，欧盟委员会可以向其发送异议声

明的非保密版本。 

〔8〕 在欧盟竞争法公共执行程序中，查阅证据的主要依据是《第 1/2003 号条例》第 27 条第 2 款和《第 2015/1348 号条例》（原《第

773/2004 号条例》）第 15 条。《第 1/2003 号条例》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为保障申辩权，程序中的当事人应当有权查阅欧盟委员会的文

件，但须符合保护商业秘密的合法利益。查阅文件的权利不应扩展到欧盟委员会或者成员国竞争执法机构的机密信息和内部文件，特别

是上述机构之间的通信。《第 2015/1348 号条例》第 15 条规定，欧盟委员会应当依当事人申请，允许收到异议声明的当事人查阅档案，

其中查阅宽大合作声明（leniency corporate statement）和和解意见书（settlement submission）仅限于在欧盟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进行，并

且当事人及其代表不得以任何机械或者电子手段复制宽大合作声明和和解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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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2014/104 号指令》（“反托拉斯损害赔偿诉讼指令”）允许在符合必要性与比例原则的前提

下，披露某些含有机密信息的证据。
〔9〕《第 2014/104 号指令》将后继诉讼中证据的披露分为三种

类别，分别是永久禁止披露、暂时禁止披露以及允许披露。其一，为保障宽大程序和和解程序的

有效性，宽大声明及和解意见书为禁止披露的文件（黑名单），成员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要求

诉讼中的原被告或者第三人披露此类文件。其二，为执法而起草准备的文件为暂时禁止披露文件

（灰名单），在行政执法程序结束之前，当事人不得进行披露。此类文件包括自然人或者法人专门

为竞争执法程序所准备的文件、竞争执法机构在程序中起草并发送给各方的信息以及已撤回的和

解文件。其三，除上述两类外的其他证据都被认定为“现有证据”（pre-existing evidence），现有

证据可以进行披露（白名单）。此外，涉及机密信息的证据虽然可以在后继诉讼中被披露，但是成

员国法院仍然应当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包括对含有机密信息的段落进行编辑、不公开审理、限

制查阅机密信息的人员范围等。 

（二）美国反托拉斯法实施中的信息分类保护框架 

美国联邦反托拉斯主管机构的保密义务分散在多部联邦法规中，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

联邦反托拉斯主管机构受到《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约束，该法赋予

了公众查阅联邦机构所持有的记录和信息的权利，除非该记录或者信息符合九类法定的例外

情形。
〔10〕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信息、受法律特权保护的机构间或者机构内部的备忘录或者信件以

及执法记录等都属于这九类法定的例外情形。另一方面，关于执法机构调查过程中所知悉的个人

隐私和个人信息，1974 年《隐私法》（The Privacy Act of 1974）禁止美国各联邦机构在未经个人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披露其在登记系统中的个人信息，但若出于实现执法的目的并且得到法律授权，

可以向其他联邦机构或者政府有关机构作出适当的披露。 

在反托拉斯法的信息保护规则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依据《反托拉斯民事程序法》（Antitrust 

Civil Process Act）对民事诉讼程序中获得的材料负有一般性的监督保管义务，依据《联邦刑事诉

讼规则》（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对在大陪审团程序中获得的信息予以保密。
〔11〕在民

事程序中，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通过民事调查令（civil investigation demands，CIDs）获得的信息受

到较为严格的保护。民事调查令所覆盖的调查范围较广，反托拉斯局可以通过民事调查令要求涉

嫌违法者、潜在的受害者、证人和记录保管人提供证据。通常来说，通过民事调查令获得的文件

或者证据仅能向美国国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及与获取口头证词有关的第三方进行披露，或者仅

                                                        
〔9〕 Directive 2014/104/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November 2014 on certain rules governing actions for 

damages under national law for infringements of the competition law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Union，OJ L349/1, 

recital para. (16).  

〔10〕《信息自由法》所规定的九类不适宜被查阅的文件类型分别是：（1）国防或者外交政策的机密信息；（2）内部人事规则和惯

例；（3）其他法律豁免的信息；（4）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信息；（5）受法律特权保护的机构间或者机构内部的备忘录或者信件；（6）人

事和医疗档案；（7）执法记录或信息；（8）银行监管信息；（9）地质和地球物理信息。 

〔11〕 15U.S.C. 1313,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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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部所涉及的司法和行政程序中被使用。
〔12〕除非证据提供者同意，否则上述证据不得在调查

询问中向其他当事人进行披露，也不属于《信息自由法》中被公众查阅的范围。《联邦刑事诉讼规

则》要求包括大陪审团成员、翻译员、法庭记者等主体不得披露大陪审团程序中的所有信息。
〔13〕

此外，在宽大程序中，反托拉斯局严格保护宽大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和所提供的证据，除非法院指

定反托拉斯局进行披露或者申请人同意披露。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 21 条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执法中通过强制程序所获得的信息，

或者被信息提供者标记为机密的信息均被视为机密信息，不得对外披露，除非联邦贸易委员会能

够确认该信息不构成保密的范围。
〔14〕商业秘密、应予以保密的商业和财务信息以及可以识别个人

身份的信息都属于保密的范围。若信息提供者与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机密信息的认定发生争议，

信息提供者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限制相关证据被披露。此外，提供信息的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也

可以要求法官通过保护令的方式来避免这些信息被公开或者在诉讼程序之外被使用。 

二、信息保护与公开中不同价值目标的冲突与协调 

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信息保护与信息公开都旨在实现不同的价值目标。从欧盟和美

国在信息分类保护的立法经验来看，信息保护主要是基于实现个体利益及程序有效性的考量，

前者如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保护，后者如对宽大程序中关键证据的保护；而信

息公开则是基于保障个体的程序性权利以及公共利益，包括保障被调查的经营者的申辩权以及

加强社会公众对执法程序的监督。这两类信息的保护上存在具有争议的问题，一是对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否是绝对的，是否在任何情形下此类信息均不可被披露？二是

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是否可以向受害人或者后继民事诉讼的原告进行披露。价值目标冲突

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如何划定信息保护的

边界，如何确保信息公开的有效、可行，需要明确不同价值目标的优先顺序，对不同利益之

间的冲突进行协调。 

（一）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与行政告知 

比较欧美的立法经验可以发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主要的保护对象，反垄断

执法机构所公开的最终决定不能包含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在调查程序中的披露也受

到很大限制。但是，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并非是绝对的，当信息披露代表着

更重要的公共利益或者个体利益时，应当在采取有效保密措施的前提下，适当地允许当事人查阅

此类信息。欧盟竞争法为包括个人数据和商业秘密在内的机密信息的保护设定了两种例外情况：

                                                        
〔1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5th ed.), https://www.conniff.com/wp-content/uploads/ 

Fifth-Ed-DOJ-Antitrust-Division-Manual.pdf, p.62. 

〔13〕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6(e). 

〔1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5 U.S. C. § 57b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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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出于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体申辩权的目的，当机密信息属于证明违法行为所必需的信息（定罪

文件），或者免除一方责任所必需的信息（无罪文件）时，应当允许被调查的经营者查阅此类

机密信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欧盟委员会认定证明违法或者保障申辩权的价值目标高于保护

机密信息的价值目标，可以在评估的基础上允许收到异议声明的经营者查阅该机密信息。在评

估时，欧盟委员会所需要考量的相关因素包括：（1）对于证明违法行为，信息的相关性与证明效

力；（2）信息是否是必不可少的；（3）信息的敏感程度；（4）被控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
〔15〕二是

出于便利后继诉讼的目的，涉及机密信息的证据可以向诉讼中的当事人进行披露，但须遵循必要

性与比例原则。其中，对比例原则的考量，包括考量证据开示的申请是否是可信且合理的、证据

开示的范围和成本是否符合比例、是否包含机密信息以及采取哪些保密措施等（《第 2014/104 号

指令》第 5 条第 3 款）。因证据开示而获得机密信息的当事人仍然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二）宽大程序中的证据保护与后继诉讼中的证据收集 

我国《反垄断法》于本次修订新增第 11 条，强调“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健全行

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是健全完善反垄断规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维护公平竞争秩

序”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是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是否能够因

便利后继诉讼的原因而被披露。 

允许垄断协议的受害人获得重要证据具有正反两面的效应：一方面，允许垄断协议受害人或

者后继诉讼中的原告获得重要证据，能够极大程度上为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提供有效指引，并缓

解后继诉讼中原告的举证困难，激励更多受害人提起后继民事诉讼。宽大程序中的报告是由参与

垄断协议的经营者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的，其中详细说明了垄断协议的具体情况，包括达成协

议的成员信息、协议的基本情况与影响等。而重要证据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尚未掌握，并对最终认

定垄断协议具有显著证明效力的证据。宽大报告和重要证据的价值在于，除宽大程序外难以通过

其他方式获得，并且足以证明垄断协议违法。完全禁止披露此类信息，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原被告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一方面，重要证据具有自证其罪的性质，宽大申请人在后继诉讼中难以对此类证据进行反

驳。一旦允许后继诉讼当事人查阅此类证据，会导致宽大程序申请人在后继诉讼中处于极端不利

地位。在申请宽大之前，经营者也会将后继诉讼的风险纳入申请宽大的成本收益考量。欧美对宽

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也都制定了保密规则，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有义务对宽大申请人提供的信

息进行保密，除非宽大申请人同意披露、法院命令披露该信息。欧盟委员会在《宽大通告》中也

确立了对宽大声明的保密制度，在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方面，欧盟委员会、成员国竞争执法机构、

                                                        
〔15〕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Manual of Procedures: Internal DG Competition Working Documents on Proced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101 and 102 TFEU, 2019, para. (43),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information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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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宽大声明的经营者及其法律代理人均有义务对宽大声明予以保密。
〔16〕基于欧盟委员会与成员

国竞争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欧盟委员会可以将宽大声明发送给成员国竞争执法机构，但

成员国竞争执法机构应当采取同等的保密标准和措施。被调查的经营者在收到异议声明之后，

有权申请查阅宽大声明，但这种查阅只能在欧盟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进行，且只能记录和口述，

不能复制。 

关于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是否可以在后继诉讼中向当事人进行披露的问题，早在 2011 年最

高人民法院拟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

稿）》（下称《垄断规定征求意见稿》）时就有所涉及。《垄断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14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规定，经营者依据宽大程序而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的有关情况与重要证据，尚未公开但确

有必要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质证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适当的保密措施，包括不公开开庭、限制或

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和责令具结保密承诺书等。
〔17〕《垄断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14 条提

供了在后继诉讼中披露重要证据的可能性，但是该条最终并未被纳入司法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收集规则为调取重要证据提供了途径，当前的证据收集规则是以当

事人承担收集证据的义务为主，只有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

审理案件需要收集证据时，才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取证。而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以及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收集，均构成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重要证据是否应当在后继诉讼中被披

露，无论是以我国法院主动调取证据的方式，还是以欧美证据开示的方式。 

与我国类似，欧盟立法者在制定《第 2014/104 号指令》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宽大程序中重要证

据是否能在后继诉讼中被披露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欧盟委员会与欧盟法院秉持不同的立场，

欧盟委员会认为应当完全禁止后继诉讼的当事人查阅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特别是宽大声明。

向后继诉讼的原告披露宽大声明，会导致宽大申请人在后继诉讼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从而抑

制其申请宽大程序，最终影响宽大程序的有效性。
〔18〕而欧盟法院先后在 Pfleiderer〔19〕、Donau Chemie 

and Others〔20〕、CDC〔21〕、EnBW〔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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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示证据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进行衡量，来决定是否允许受害人查阅公共执行程序中的证据。

四个案件中，Pfleiderer 案和 Donau Chemie and Others 案是由横向协议的受害人申请查阅成员国竞

争执法机构所持有的证据，欧盟法院在这两起案件中强调应当在个案的基础上衡量各种利益，包

括支持信息披露的利益和支持信息保护的利益，在决定是否披露以及披露的范围和程度时，应当

综合考量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另外，CDC 案和 EnBW 案都涉及横向协议的受害人依据《透明条例》向欧盟委员会申请查阅

公共执行程序中的证据，其中包括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受害人申请查阅证据的目的是为了了

解横向协议案件的处罚情况，以评估是否提起反垄断后继民事诉讼。在这两个案件中，欧盟委员

会都以符合《透明条例》中的例外情形为由，拒绝受害人的查阅申请。在 CDC 案中，欧盟委员

会对“披露可能危及调查目的”这一例外情形进行了广义解释，提出受害人查阅证据的申请会损

害宽大程序的有效实施，因此符合“披露可能危及调查目的”这一例外情形。在上诉中，欧盟普

通法院否认了欧盟委员会的观点，重申私人诉讼与宽大程序都是确保欧盟竞争法有效实施的重要

工具，两者的有效性都需要得到保障，“避免后继诉讼不能构成企业的一项商业利益，也不构成需

要保护的利益”。
〔23〕在 EnBW 案中，欧盟法院确认个体的损害赔偿权不构成《透明条例》第 4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压倒性的公共利益”，强调通过对查阅证据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进行衡量，来决定

是否允许受害人查阅公共执行程序中的证据。但是，事实上这种由法院在个案的基础上进行利益衡

量的模式会给宽大申请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会影响宽大程序的有效性。 

最终，《第 2014/104 号指令》基本采纳了欧盟委员会的观点，禁止在后继诉讼中向当事人披

露宽大声明。
〔24〕这种绝对禁止披露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涵：一是欧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会将宽大声明移交成员国法院以供民事诉讼使用；二是即使当事人获得宽大声明中的相关证据，

该证据也应当被法院视为不可采纳的证据；三是因宽大获得罚款免除的经营者在后继诉讼中仅对

自己的直接和间接购买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再承担连带责任，除非完全赔偿无法实现。 

以欧盟的经验来看，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是否可以向受害人进行披露至少取决于三项因素，

即原告对于关键证据的需求、宽大申请人在后继诉讼中的不利地位以及宽大程序的确定性。证据

保护与证据获得之间矛盾的解决，需要考量程序中不同当事人之间利益上的冲突，个体利益与公

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之间的优先顺序。首先，宽大证据保护与证据获得之

间的矛盾反映了不同利益上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宽大申请人在证据保密方面的利

益与后继诉讼原告的损害赔偿权之间的冲突；二是个体利益的保障与程序有效性所带来的公共利

益的保障之间的冲突。其次，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内在的优先顺序。两者之间

的优先顺序决定了行政执法中重要证据在后继诉讼中的保密边界，也决定了获得宽大的经营者在

后继诉讼中是否能够得到责任的减免。通常认为，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在功能上是相互独立且

                                                        
〔23〕 Case T − 437/08, CDC Hydrogene Peroxide v. Commission［2001］, ECR II − 08251, ECLI:EU:T:2011:752, para. 49. 

〔24〕 同样被禁止披露的还包括和解程序中的和解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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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互补充的：相互独立体现在行政执法不构成司法的前置程序，垄断行为的受害人可以独立提

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垄断纠纷的过程中保持独立地位，不受到行政执法的限制。同时，

这种功能上的相互补充包括司法对行政执法的补充效果和行政执法对司法的补充效果。这种补充

效果既表现为民事诉讼能够有效弥补行政执法资源有限的问题，也表现为成功的行政执法为受害

人提起后继诉讼奠定了基础。 

因此，鉴于宽大程序的重要价值以及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宽大程序进

行优先保护，特别是保障其保密性与确定性。宽大程序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营者申请

宽大的意愿。从欧美针对宽大程序确定性的改革经验来看，1993 年美国针对公司宽大程序的主要

改革内容是限缩了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自由裁量权，根据统计，在改革前反托拉斯局每年收到 1

项宽大申请，但是在改革后能够实现每个月收到 1 项申请，2002 年至 2003 年的前 6 个月宽大申

请数量已经上涨到每个月 3 项。
〔25〕欧盟于 2002 年和 2006 年对宽大程序进行了两次改革，以提高

宽大程序的确定性，从统计数据来看，1996 年至 2002 年宽大通告修订之前共有 17 个卡特尔案件

获得宽大，而在 2002 年宽大通告修订之后至 2005 年底宽大申请的数量上涨到 167 件，2006 年宽

大通告再次修订之后至 2008 年底申请罚款免除的数量为 50 份，申请罚款减轻的数量为 30 份。
〔26〕 

保密性要求宽大程序为申请人提供完整的保密机制，而确定性要求申请宽大的结果是可预见

的，包括后继诉讼中的法律责任。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对重要证据进行全面的保护。同时，

鉴于重要证据对于便利后继诉讼的重要意义，在后继诉讼阶段，可以在充分保密的前提下允许法

院调取部分宽大程序中的重要证据。宽大获得者可能在后继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应当对宽大获

得者在后继诉讼中的法律责任进行限制，即宽大获得者能够获得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双重减

轻，以此加强对经营者申请宽大程序的激励。在责任的减免上，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规定，美国允

许因适用宽大程序而获得罚款免除的企业不向其购买人承担三倍损害赔偿责任，仅承担补偿性责

任。
〔27〕有学者建议，按照垄断协议成员在宽大程序中的贡献比例对其民事责任予以减轻，而未能

获得罚款减轻或者免除的垄断协议成员承担全部的连带责任。
〔28〕 

                                                        
〔25〕 James M. Griffin, The Modern Leniency Program After Ten Years − A Summary Overview of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Criminal 

Enforcement Program,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2 August 2003), https://www.justice.gov/atr/speech/modern-leniency-program-after-ten- 

years-summary-overview-antitrust-divisions-criminal. 

〔26〕 François Arbault & Francisco Peiro, 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Number 2, Competition Directorate of the European Comission, 

2002, p.15;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Competition: Commission Proposes Changes to the Leniency Notice-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MEMO/06/357; European Parliament (2009),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Joint Answer Given by Ms Kroes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to Written 

Questions E − 0890/09, E − 0891/09, E − 0892/09, 2 April 2009. 

〔27〕 Section 213（a）of Antitrust Criminal Penalty Enhancement and Reform Act of 2004 (ACPERA). 

〔28〕 Philipp Kirst & Roger Van den Bergh, 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Damages Actions: A Missed Opportunities to Reconcile 

Compensation of Victims and Leniency Incentive, 12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 30 (2016). 



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信息分类保护 

51 

三、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中信息分类保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第 49 条和第 66 条对保密义务和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在行政执法方面，

《反垄断法》第 49 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负有保密义务，第 66 条规定了工作人员

泄露上述信息的法律责任。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 46 条以及《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41 条也仅仅是对《反垄断法》

第 66 条的简单复述。仅《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15 条对经营者集中审查中机

密信息的界定程序进行了细化规定，由申报人对申报材料中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保密商务

信息、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进行标注，并提交相关文件的公开版本和保密版本。在民事诉讼方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以及《垄断民事纠纷司法解释》第 11

条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保密范围、保密措施类型进行了规范，但也仅限于通常意义下诉讼中的保

密规定，缺乏针对后继诉讼中证据收集与证据保护的回应。鉴于当前《反垄断法》中信息分类保

护制度所存在的不足，有必要从构建框架化的保护制度、明确信息分类标准以及健全行政执法与

司法衔接机制三个层面，对我国信息分类保护制度的应然状态进行探讨。 

（一）信息保护框架构建的必要性与内容 

过于原则化的信息保护规范会降低实施程序的确定性和透明度。在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

保密内容以及保密程序和措施方面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既无法对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产生有效

引导，也无助于保障程序中的各方当事人，包括被调查的经营者、举报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

法权益。通过一整套成体系的保密制度来解决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信息的保护与披露问题，对于

明确保密责任、提高保密水平、维护当事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

的信息保护框架应当同时包括保密规则和披露规则，其中保密规则应当包含保密主体、保密范围、

保密程序和措施，而披露规则应当包括当事人或者其他主体能够获知的证据范围、行政告知的程

序等。 

首先，目前《反垄断法》第 49 条仅强调了对三类信息的保护，即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

信息，但是事实上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保密的信息不应仅限于此类信息，应当对保密的范

围进行扩展。在保密范围的划定上，欧美的立法者都选取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美国《信息自

由法》中与反垄断法实施有关的保密范围包括：（1）基于调查需要而制作的证据；（2）商业秘密

和商业或财务机密信息：（3）为法律执行目的而汇总的信息，一旦披露会导致对程序的不当干预、

泄露机密来源或者无理侵害个人隐私；（4）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备忘录和信件，通常不属于证

据开示中的范围；（5）需保密的国防或外交政策信息。
〔29〕而诸如《反托拉斯民事诉讼规则》《联

邦刑事诉讼规则》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美国程序性法规都划定了一个较为广泛的保密范围，

                                                        
〔29〕 OECD, Discussion on How to Defin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United States, Directorate for Financial and Enterprise Affairs Competition 

Committee, Working Party No. 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 DAF/COMP/WP3/WD(2013)5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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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要求美国反托拉斯主管机构将在程序中收集到的信息均视为保密对象。欧盟竞争法将公共

执法中的保密范围界定为“不可查阅的文件”，包括机密信息和内部文件，而其中机密信息的范围

相较商业秘密更为广泛。事实上，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保密范围也不仅仅限

于第 49 条的三类信息，基于保障调查顺利进行的目的、涉及个体的合法权益，诸如对匿名举报人

身份信息的保密，以及执法机构的内部文件通常也都属于保密的范围。 

其次，在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方面，在行政调查过程中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应当包括反垄断执

法机构、知悉机密信息当事人、申请宽大程序的经营者及上述主体的工作人员。依据我国《行政处

罚法》第 44 条的规定，接受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应当被告知处罚内容及事实、理

由、依据，虽然这种告知制度不能等同于欧盟的查阅证据制度，但是也是当事人了解事实和依据的

一种重要途径。被告知的当事人有义务对所知悉的需要保密的信息予以保密。举报人在内的利害关

系人可能在程序中知悉部分需要保密的信息，因此也负有保密义务。此外，申请宽大程序的经营者

有义务对申请宽大的相关情况进行保密，我国 2019 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

制度适用指南》中规定，经营者未经执法机构同意不得对外披露向执法机构申请宽大的情况。宽大

申请人的保密义务构成获得宽大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主动泄露申请宽大的相关

情况的宽大申请人，应当给予一定的惩罚，包括取消其获得宽大的资格。若宽大申请人在行政执法

结束后主动泄露自己提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重要证据，所泄露的信息就不应再具有保密价值。 

最后，在保密的程序和措施方面，保密的程序可以被划分为程序的启动、程序的实施以及程

序的终止三个环节。保密程序的启动应当在调查程序启动之时或者之前。保密程序的启动应当是

以界定哪些信息需要予以保密为起点，具体在界定方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来确定。在

保密程序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明确行政告知的范围与方式，对不同保密类别的文件进行分别处理。

鉴于保密程序与保障当事人知情权与申辩权紧密相关，实施过程中应当有独立的监督机制。在欧

盟竞争法中，针对保密程序是否被正当实施，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关——欧盟听证官

（hearing officer）。欧盟听证官通过组织听证的方式对程序的正当性进行评估，并向竞争专员作出

报告。保密程序的终止是指在行政执法程序结束后，对不同类别的信息进行分类以便保护与公开，

部分信息应当永久保护，部分信息应当予以公开。 

常见的保密措施包括禁止查阅或者限制查阅范围、对机密信息进行编辑、制作非保密版本或

者保密摘要以供查阅、任命独立的第三方专家负责查阅信息、数据室（data room）和保密圈

（confidential ring）等。数据室和保密圈是欧盟竞争法中两项独创性的保密措施，其中数据室是以

保障经营者在行政执法程序中的申辩权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将定量或者部分定性数据置于数据

室内，仅允许收到异议声明的经营者的外部经济或者法律顾问进行查阅。
〔30〕外部顾问仅能就查阅

                                                        
〔30〕 European Commission DG Competition, Best Practices on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in data rooms in proceedings under Articles 

101 and 102 TFEU and under EU Merger Regulation,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disclosure_information_data_rooms_ 

en.pdf, 2022 年 8 月 9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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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信息保护与诸多不同的价值目标相关，包括程序的有效性、个体利益和

公共利益的保障，这些价值目标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相互冲突的，因此，需要在目标协调的前

提下，构建一套成框架的信息保护制度。目前的保密制度在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和保密范围

上过于狭窄，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应当由程序中知悉需保密的信息的单位和个人构成，包括反垄

断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知悉机密信息的当事人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申请宽大程序的经营者及其

工作人员。保密范围也不应仅限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事实上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反

垄断执法机构会对案件调查的相关信息进行较为全面的保密，因此应当在保密范围上设定一个较

为宽松的标准，保密标准的设定可以是基于保障调查顺利进行的目的，也可以是为了保护个体合

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在保密程序与措施方面，应当通过具体的实施细则予以明确，提高程序的透

明度。鉴于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不同价值目标，有必要对执法中不同类别的信息进行分类保护。

可以按照信息的保密程度、保密期限以及当事人的知情需求，将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同类别的信息

划分为永久保密信息、部分保密信息和临时保密信息三种类别。针对重要证据是否应当向垄断协

议的受害人进行披露的问题，可以在保持宽大有效性与便利后继诉讼的前提下，允许此类证据在

后继诉讼中发挥证据效力，并同时减轻宽大获得者在后继诉讼中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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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Anti-monopoly Law, there are 

four problems: (1) confidentiality provisions are overly principled; (2)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s and the scope of the content of confidentiality are too 

narrow; (3) lack of transparent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confidentiality procedures, and (4)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civil litigation is insufficient. Th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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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right of defense of the investigated undertakings, as well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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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evidences in the leniency procedure and the need to 

obtain evidences in the follow-on ac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reconciliation of different value 

objectiv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framed rules of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by categories in 

the Anti-monopoly Law,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ubjects with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s and the 

scope of the content of confidentiality, and clarifying confidentiality procedures and measures. 

Second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and dur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need to be informed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for the protection i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procedure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allow the reports and important evidence in the leniency procedure to play evidential value in the 

follow-on action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confidentiality, and to appropriately reduce the civil 

liability of the leniency recipients. 

Keywords: Anti-monopoly Law;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by Categories;  Leniency 

System;  Personal Privacy;  Personal Information 

 

 

（责任编辑：江 山 汪友年） 

 

 

 


